
关于《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草案）》起草说明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等文件规定，为满足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合法合规的用地需求，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对项目涉及拟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进行补划，编制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该项目选址坚持了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在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工程地质等自然因素和项目建设工程技术等特殊要求的基础上，基本做到了尽量少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自然保护区且尽量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要求，做到耕地占补数量、质量平衡。该项目已列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办通〔2020〕19号），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用地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8〕174号）、《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深度贫困县及乌蒙山片区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项目，确实难以避让的情况下可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梁河县属于深度贫困县，且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属于基础设施用地，因此符合编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的要求。

经与“三区三线”中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叠加分析，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为0.4229公顷（均位于芒市），涉及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0.0744公顷。因项目只涉及占用芒市，故本方案不对梁河县、陇川县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均达到了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要求，并与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二、结论

（一）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拟在芒市风平镇补划永久基本农田0.5723公顷。从地类情况来看，补划的水田面积为0.5723公顷；从质量等别情况来看，补划6等的面积0.5723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6等；从坡度等别来看，补划地块0°-2°的面积为0.5723公顷。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项目所涉及乡镇占用补划的全域、坝区和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均满足要求，补划后对全域、坝区、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无影响。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建设依据充分，选址基本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及少占永久基本农田的要求，按规定对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补划。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符合相关要求，不影响芒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三、数据来源

方案编制所需的数据采用项目所在县（市、区）自然资源局提供相关数据成果：

1、三区三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2、土地利用现状数据（2022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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